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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870896]1 总则
1.1为探索建立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全面落实水利部关于探索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的部署要求，依法推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中关于“探索推行水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构建科学、规范的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方法体系，支撑宁夏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工作，依据《水预算管理试点方案》（水节约〔2024〕132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宁政办规发〔2025〕2号）及相关标准规范，结合自治区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实际，制定本技术要求。
1.2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行政区域、流域水预算总量和取用水户水预算基准额度的核算方法，建立“总量控制、定额管控、分户核算、区域平衡”的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流程。
1.3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行政区域、各水源、各行业水预算总量以及取用水主体的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工作。
[bookmark: _Toc214870897]2 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214870898]2.1核算范围
（1）全区域预算。应全面覆盖自治区、地市、县（市、区）三级行政区域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实现全域水预算管理。
（2）全水源预算。应全面覆盖黄河水、当地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外调水及跨区域交易水等水源统一纳入核算，形成全口径的水量基础。
（3）全行业预算。应全面覆盖居民生活、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业、河湖生态、城乡环境等用水行业。
（4）全用户预算。核算对象应全面覆盖所有取用水户，并充分考虑现有蓄、引、提、调、供等水利工程的实际输配水能力。
[bookmark: _Toc214870899]2.2核算主体
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实行“分级管理、逐级核算”，各级核算主体的职责如下：
（1）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定全区及各市县的区域水预算总量和水源预算总量，并作为刚性控制指标下达；组织协调跨地市流域的当地地表水预算总量平衡及跨地市重大供水工程的预算额度平衡工作。
（2）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汇总所辖县（市、区）上报的各类水预算额度，并直接承担市辖区的核算职责。负责组织协调跨县（市、区）流域的当地地表水预算总量平衡及供水工程的预算额度平衡。
（3）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全部取用水户预算额度的具体核算、汇总与上报工作。
[bookmark: _Toc214870900]2.3核算方法
根据不同类型预算对象的水源结构、用水特点和数据基础，可选择定额法、统计法、趋势法、水平衡法等多种方法进行核算。
（1）定额法。以取用水户的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与相应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乘积核算用水量。
（2）统计法。采用取用水主体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下一年度的预算基准。
（3）趋势法。通过分析近5年的历史用水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未来用水需求。
（4）水平衡法。依据水量平衡原理，通过分析特定河湖湿地的各收支项年度水量收支情况，确定其年度人工生态补水量。
[bookmark: _Toc214870901]2.4核算流程
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应遵循“总量控制、定额管控、分户核算、区域平衡”的技术路径，具体核算流程见图2.1。
[image: ]
图2.1 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流程图
[bookmark: _Toc214870902]3 水预算总量核算
[bookmark: _Toc214870903]3.1 基本要求
按照“总量控制、量入为出、优化配置、保障发展”原则，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各地市、县（区）的区域水预算总量、流域预算总量和各水源预算总量，并将其作为区域年度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的最大刚性约束。
[bookmark: _Toc214870904]3.2 区域预算总量
在区域水资源总量和可用水量核算基础上，根据国家下达的年度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和跨省支流水量分配方案，结合自治区当地地表水水量分配指标以及地下水管控指标、非常水分配指标等，核定各市、县（区）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区域水预算总量。
[bookmark: _Toc214870905]3.3 水源预算总量
[bookmark: _Toc209467494][bookmark: _Toc214870906]3.3.1黄河水
根据国家下达的黄河水量分配方案，按照“丰增枯减”的原则，同比例分配到各市县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bookmark: _Toc209467495][bookmark: _Toc214870907]3.3.2当地地表水
[bookmark: OLE_LINK11]根据国家下达的泾河、渭河当地地表水分配指标，以及清水河等流域年度径流预报确定各支流当地地表水年度水量预算总量，按照“丰增枯减”的原则，同比例分配到流域内各县（区）。
[bookmark: _Toc209467496][bookmark: _Toc214870908]3.3.3地下水
正常来水年份，根据自治区批准的各县级行政区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确定；枯水年等特殊年份，各县级行政区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可根据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和区域合理用水需求优化调整。
[bookmark: _Toc209467497][bookmark: _Toc214870909]3.3.4非常规水
根据自治区下达的各县级行政区域非常规水年度分配指标作为下限优先纳入预算。
[bookmark: _Toc214870910]3.4 行业预算总量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定、汇总辖区内所有取用水户的水预算基准额度，并按照居民生活、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业、河湖生态、城市环境进行分类汇总，形成县级行政区各行业水预算总量。各行业不同水源的预算总量应分类核算。
（1）城乡居民生活水预算总量=Σ（公共供水管网内居民生活用水预算额度）+Σ（居民生活用水输配水损失量）；
（2）工业水预算总量=Σ（自备水源工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工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工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工业用水输配水损失量）；
（3）农业水预算总量=Σ（引扬黄灌区渠道供水范围内基层水管组织水预算额度）+Σ（库井灌区供水范围内基层水管组织水预算额度）+Σ（农业散户打捆预算额度）+Σ（规模化畜禽养殖户预算额度）+Σ（鱼塘养殖预算额度）+Σ（渠道输水损失量）；
（4）服务业水预算总量=Σ（自备水源服务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服务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特种行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服务业用水户打捆预算额度）+Σ（服务业用水输配水损失量）；
（5）建筑业水预算总量=Σ（建筑业打捆预算额度）+Σ（建筑业用水输配水损失量）；
（6）河湖生态水预算总量=Σ（河湖生态补水预算额度）；
（7）城乡环境水预算总量=Σ（自备水源城市环境用水预算额度）+Σ（城市环境用水打捆预算额度）+Σ（城市环境用水输配水损失量）。
[bookmark: _Toc214870911]3.5 流域预算总量
自治区境内流域按照水资源公报流域划分口径进行统计，各流域水预算总量为流域内各县域水预算总量之和，本次试点期间须分别统计流域内各水源预算总量。
[bookmark: _Toc214870912]4 取用水户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
[bookmark: _Toc214870913]4.1 基本要求
应根据取用水户的行业类别、用水特征和数据基础，选择适宜的核算方法。核算结果须满足相关用水定额和许可水量/用水权确权水量的约束。对灌区供水工程、城乡公共供水、工业园区集中供水工程等预算对象，应进行统筹平衡核算。核算过程中应引入奖惩机制，对超用行为进行约束，对节水行为予以激励。
[bookmark: _Toc214870914]4.2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户
（1）预算对象：以公共供水运营单位为预算对象，对供水范围内的居民生活用水进行打捆预算。
（2）核算方法（趋势法）：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过去连续五年的居民生活实际用水量数据，以时间（自然年）为自变量，历史用水量为因变量，建立趋势线，推算下一年度的用水量，并采用滚动预测机制，每年剔除最旧数据、纳入最新数据，以动态反映用水需求的变化规律。
为适度反映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合理用水增长，在预测用水量基础上引入修正系数（取0.05）进行调整。最终核算结果须满足自治区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管理要求。
核算公式如下：
         
——供水企业供水范围内下一年度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水预算基准额度（单位：万m³）。
——供水企业供水范围内某一年份实际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量（单位：万m³）。
——实际用水量数据年份序号（1、2、3、4、5）。
[bookmark: _Toc214870915]4.3 工业用水户
（1）预算对象：包括所有自备水源工业用水户、公共供水管网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用水户。公共供水管网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的工业用水户以公共供水企业/单位为预算对象打捆预算。
（2）核算方法：
①已取得取水许可证或用水权证的工业用水单位：
水预算基准额度=用水户填报的水预算额度
约束条件：水预算基准额度≤用水权确权水量/许可取水量；单位产品用水量≤用水权确权核定的单位产品用水量/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国家用水定额通用值（取最小值）。
②新建或未完成用水权确权的工业用水单位：
水预算基准额度=年度计划产量×单位产品用水定额先进值/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
③管网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的工业用水户：
水预算基准额度=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_Toc214870916]4.4 农业用水户
预算对象：各基层用水管理组织、规模化畜禽养殖户、鱼塘养殖户、灌区管理单位等，零散农业用水户以县（区）为单元。
[bookmark: _Toc209467504][bookmark: _Toc214870917]4.4.1种植业
（1）核算方法（定额法）：
水预算基准额度=∑（各类作物灌溉面积×相应作物灌溉定额）
①灌溉面积：由用水户根据其年度种植计划填报，原则上不大于其用水权确权登记核定面积值。超出部分需报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批。
②灌溉定额：根据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行业用水定额确定，国家及自治区没有相关定额的或土壤条条件较差的沙漏地，采用同类地区平均水平。
（2）灌区不同水源分配：
①引扬黄灌区：仅以黄河水为灌溉水源的，按上述方法确定的水预算额度全部核算为黄河水。
②引扬黄灌区中井渠结合灌区：按上述方法确定的水预算额度总量，根据黄河来水预测和实际供水能力，优先核算为黄河水预算额度，不足部分核算为地下水预算额度。
③纯井灌区：按上述方法确定的水预算额度全部核算为地下水。
④库灌区：按上述方法确定的水预算额度全部核算为水库水（当地地表水）。
⑤库井灌区：按上述方法确定的水预算额度总量，根据水库水来水和实际供水能力情况，优先核算为水库水，不足部分核算为地下水。
[bookmark: _Toc209467505][bookmark: _Toc214870918]4.4.2规模化畜禽养殖业
核算方法（定额法+趋势法）：
水预算基准额度=预计养殖规模×相关用水定额
预计养殖规模：依据近三年实际养殖规模，并考虑近三年畜禽养殖市场情况的进行合理预测确定。原则上以用水户填报的预计养殖规模为准，以确权水量为上限约束，以预计养殖规模趋势为参考，预计养殖规模预测公式如下：
       
   
——下一年度预计养殖规模（单位：头/只）。
——前一年实际养殖规模（单位：头/只）。
——前第三年实际养殖规模（单位：头/只）。
——增长率。
[bookmark: _Toc209467506][bookmark: _Toc214870919]4.4.3鱼塘养殖
核算方法（定额法）：
水预算基准额度=养殖面积×相应用水定额
[bookmark: _Toc209467507][bookmark: _Toc214870920]4.4.4零散农业用水户
核算方法（统计法）：
水预算基准额度=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_Toc214870921]4.5 服务业用水户
（1）预算对象：所有自备水源的服务业用水户、公共供水管网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服务业用水户、特种行业全部纳入预算单位、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其他服务业用水户以公共供水企业为预算对象打捆预算。
（2）核算方法（定额法+统计法）：
①国家或自治区有定额标准要求（取相对严格定额值）且用水结构稳定的用水户（如学校、公共机构等）：
水预算基准额度=预计实物量（人数/经营面积）×相应用水定额
②国家或自治区有定额要求但用水结构不稳定的，或无定额标准要求的用水户：
水预算基准额度=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_Toc214870922]4.6 建筑业用水户
（1）预算对象：建筑业用水户以公共供水企业为预算对象进行打捆预算。
（2）核算方法（统计法）：
水预算基准额度=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_Toc214870923]4.7 河湖生态用水户
（1）预算对象：河湖湿地管理主体。
（2）核算方法（水平衡法）：由各县（市、区）根据自治区下达的湖泊湿地生态补水指标、主要河流生态流量或水位指标，结合蒸发、渗漏、降水等预测量，制定河湖生态补水预算基准额度。
①湖泊湿地生态补水：
        
——湖泊湿地生态补水预算基准额度（单位：万m³）。
——蒸发损失（单位：万m³）。
——降雨补充量（单位：万m³）。
——渗漏损失（单位：万m³）。
——其他出湖水量（单位：万m³）。
——除了降水和人工补水外，进入水体的其他水量（单位：万m³）。
②河流生态补水
         
——河流生态补水预算基准额度（单位：万m³）。
——自治区批复的生态流量目标（单位：m³/s）
——计算时段内，断面的天然来水流量（单位：m³/s）。
——补水时间（单位：s）。
[bookmark: _Toc214870924]4.8 城市环境用水户
（1）预算对象：以县（区）为预算单元。
（2）核算方法（统计法）：以优先使用再生水为原则，根据许可取水量及近三年实际用水量核算。
①自备水源：水预算基准额度=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算术平均值
约束条件：水预算基准额度≤许可取水量
②公共供水管网内：水预算基准额度=近三年实际用水量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_Toc214870925]4.9 公共供水单位
（1）预算对象：灌区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引扬黄供水工程管理单位、沿黄小型农业供水工程、库井灌区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城乡生活及工业园区公共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农村集中供水企业、工业集中供水企业）。
（2）核算方法：
①汇总供水范围内用水户预算额度：各公共供水单位负责汇总其供水范围内所有用水户编制的预算额度和本级打捆预算额度。
②统筹平衡初核：公共供水工程管理单位依据自身工程供水能力核算工程技术可供水量，考虑输配水损耗与用水户上报用水需求等因素进行统筹平衡，统筹平衡后分辖区上报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共供水单位需独立核算并单独列出其年度漏损量预测值，形成初步核算结果。
③分级上报审核：涉及单一县级行政区域的：核算结果报属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核算；涉及跨县及以上行政区域的：按“分级管理”原则，将核算结果按供水范围分辖区上报至各相关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核算后，由其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召开协调会，邀请所有涉及的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共供水单位共同参与，开展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工作。其中，漏损量预测值根据各辖区受益情况等因素，以年度实际用水量作为权重按比例分摊并计入各相关县（市、区）的打捆预算额度中。核算流程见下图4.1。
[image: ]图4.1 公共供水工程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流程图
（3）核算公式：
①灌区供水工程管理单位：
水预算基准额度=Σ（灌区范围基层用水管理组织额度）+Σ（规模化养殖户额度）+Σ（鱼塘养殖户额度）+Σ（其他非农用水户额度）+本级打捆预算额度（渠道输水损耗等）
注：公共供水单位本级漏损量测算采用的灌溉水利用系数按上一年度测算结果确定。
②城乡生活及工业园区公共供水工程管理单位：
水预算基准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内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工业、服务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工业、服务业用水户打捆预算额度）+Σ（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下特种行业用水户预算额度）+Σ（建筑业打捆预算额度）+Σ（城市环境用水打捆预算额度）+Σ（规模化畜禽养殖户预算额度，如涉及）+本级预算额度（如管网漏损等）
注：公共供水单位本级漏损量测算采用的管网漏损率，按上一年度测算结果确定。
约束条件：公共供水单位水预算额度总量≤许可取水量
[bookmark: _Toc214870926]4.10 奖惩机制
为强化水预算管理的绩效导向，建立“节奖超罚”的水预算基准额度动态调整机制。
[bookmark: _Toc209467514][bookmark: _Toc214870927]4.10.1 超用约束措施
对于上一年度决算中实际用水量超过政府批准下达的水预算基准额度的用水户，下一年度预算额度将在正常核算的基础上进行等量核减。

——用水户实际用水超水预算基准额度的核减水量（单位：万m³）。
——用水户决算报告中的实际用水量（单位：万m³）。
——政府批准下达的用水户年度水预算基准额度（单位：万m³）。
对于上一年度取用水信用评价为C、D的用水户（表3-1），下一年度预算额度将在正常核算的基础上按5%的比例核减。
[bookmark: _Toc214870928][bookmark: _Toc209467515]4.10.2 节水激励措施
对在预算年度内节水成效显著、用水效率大幅提升的取用水户，在核算其下一年度水预算基准额度时，给予奖励，水预算单位可根据上一年度决算评估结果核定的激励系数 ，在申报时自主填报申请增加的激励水量，公式如下。取值详见表3-1。 

——某用水户加上奖励额度后的总预算额度（单位：万m³）。
——供需平衡后某用水户水预算额度（单位：万m³）。
——某用水户的激励系数。
表4-1 节水激励系数表
	激励等级
	上一年度决算结果
	激励系数 (α)

	一级激励
	获得国家或自治区级“水效领跑者”称号
	5%

	二级激励
	单位产品用水量优于行业用水定额先进值
	2%

	三级激励
	同时满足以下2项：1.上一年度取用水信用评价为A级；2.按时、准确、完整提交年度水预算申报及决算数据
	1%



[bookmark: _Toc214870929]5 总量平衡
[bookmark: _Toc214870930]5.1 基本要求
当各层级、各类型用水户申报的需水总量超过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预算总量上限时，必须启动总量平衡与预算核减程序。核减应遵循“丰增枯减、保障刚需、优化配置”的原则，确保最终下达的预算额度满足可用水量控制指标约束要求。
[bookmark: _Toc214870931][bookmark: _Hlk208062728]5.2 流域
流域平衡主要针对跨行政区域的当地地表水资源（如泾河、渭河、清水河等），旨在确保流域内各县（区）对该水源的用水需求，不超过自治区下达的流域预算总量上限。
各相关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汇总上报辖区内特定流域地表水的需求总量。当汇总的需水总量超过该流域的可用水量时，须启动平衡核减程序。核减工作按照分级协调机制执行：
跨县（市、区）流域，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统筹核减，并将最终分配结果下达到各相关县（区）。
跨地市流域，由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与核定。
[bookmark: _Toc214870932]5.3 区域
当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总的全域用水户申报需水总量超过自治区下达的区域水预算总量时，须启动总量平衡与预算核减程序。核减遵循“丰增枯减、保障刚需、优化配置”的原则，具体核算工作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1）保障刚需用水
根据用水配置优先顺序，居民生活用水、基本生态用水预算额度必须优先足额保障。
（2）优化生产用水
基于行业用水优先序、供水保障率及自治区产业布局，综合确定“核减比例（k）”，按比例核算到各取用水户。核减公式如下：


——核减后某用水户水预算额度（单位：万m³）。
——核减前某用水户填报的水预算额度（单位：万m³）。
——核减比例。
——自治区下达的区域水预算额度总量（单位：万m³）。
——居民生活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工业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服务业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建筑业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农业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河湖生态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城乡环境水预算需求总量（单位：万m³）。
[bookmark: _Toc214870933]5.4 水源
在区域水预算总量完成平衡后，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对各水源的配置进行校核与平衡，确保各水源用量不超过自治区下达的水源预算总量。
若某一水源的需求总量超过其预算总量，产生的用水缺口，需在区域总供水量和工程供水能力约束下，通过水源间调剂予以满足。水源调剂遵循：优先配置非常规水，其次是黄河水及当地地表水，最后是地下水。
任何水源调剂都不得突破自治区下达的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双控指标。
[bookmark: _Toc214870934]6 附则
本技术要求自2025年12月24日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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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870935]附录 术语解释
（1）水预算管理：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授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流域或区域水资源总量、可用水量、工程可供水量约束下，对某一流域、区域、水源、行业、取用水户在预算周期内进行取用水配置、执行、决算、监督、评价的全过程管理活动。
[bookmark: _Hlk209467522]（2）行政区域水预算总量：指在预算周期内，经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各市县取用水量份额。由黄河水、当地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四类水源的预算总量构成，是该区域内所有取用水户水预算基准额度核定的刚性约束。外调水和跨流域（区域）交易水量按以上四类水源分解核算。
（3）行业水预算总量：指在某一流域或行政区域内，经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后的居民生活、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业、河湖生态、城乡环境等各行业水预算基准额度总量。各行业水预算总量包括了行业内所有取用水户水预算基准额度的总和。
（4）取用水户水预算基准额度：指保障取用水户生活、生产、生态所需的合理用水量，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下达的年度水量控制指标。在批准前，为“水预算基准额度草案”。
（5）水预算单位：指根据地方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管理实际，能够独立编制预算和决算的取用水户（包括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原则上包括：所有自备水源的取用水户、公共供水管网范围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户、灌区、渠道供水范围内基层水管组织及河湖生态补水管理单位等。
针对用水量较小、分布较散、变化较大的取用水户，或不具备独立水预算条件的取用水户，以供水工程管理单位为预算对象，实行打捆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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